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曾川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朝國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

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陸萬陸仟

玖佰捌拾捌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

規定，加徵裁判費5/10；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

由，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第441條第1項第4款定有

明文。又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

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

除未具上訴理由外，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

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二、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113年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惟未據繳納上訴費

用。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又核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

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

有明文。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

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

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

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標的

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

標的範圍，依首揭規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

定之。另按確認之訴無論積極確認之訴或消極確認之訴，訴

訟標的價額均應以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法律關係之價額為準，

計徵裁判費。是以，如請求確認保險契約關係存在之事件，

應以原告就該保險契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

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

本件上訴人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與被上

訴人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00000000

00之遠雄人壽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契約（HL4）（下

稱健康久久附約）、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RJ

1）之保險契約（下稱康富附約，與健康久久附約合稱系爭

遠雄保險附約）關係存在；㈢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元大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LTEB008470之元大人壽一

年期手術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元大保險

附約）關係存在。依前揭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由上

訴人即原告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系爭元大保險附約所可取

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而經本院一審核定本件訴

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4,404,000元（計算式：4,40

0,000元＋4,000元＝4,404,000元，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

號卷一第140至141頁）。是本件上訴利益即訴訟標的價額核

定為4,404,000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66,988元，茲依民事

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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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繳66,988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

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之。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若經合法抗告，命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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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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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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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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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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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曾川維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朝國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陸萬陸仟玖佰捌拾捌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5/10；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第441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除未具上訴理由外，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二、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113年6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惟未據繳納上訴費用。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又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有明文。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標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依首揭規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另按確認之訴無論積極確認之訴或消極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均應以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法律關係之價額為準，計徵裁判費。是以，如請求確認保險契約關係存在之事件，應以原告就該保險契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人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契約（HL4）（下稱健康久久附約）、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RJ1）之保險契約（下稱康富附約，與健康久久附約合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關係存在；㈢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LTEB008470之元大人壽一年期手術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元大保險附約）關係存在。依前揭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由上訴人即原告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系爭元大保險附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而經本院一審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4,404,000元（計算式：4,400,000元＋4,000元＝4,404,000元，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卷一第140至141頁）。是本件上訴利益即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4,404,000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66,988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66,988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之。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曾川維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朝國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
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陸萬陸仟
玖佰捌拾捌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
    規定，加徵裁判費5/10；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
    由，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第441條第1項第4款定有
    明文。又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
    ，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除
    未具上訴理由外，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
    項、第3項亦有明定。
二、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113年6
    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惟未據繳納上訴費
    用。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又核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
    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
    有明文。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
    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
    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
    、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標的雖
    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標
    的範圍，依首揭規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
    之。另按確認之訴無論積極確認之訴或消極確認之訴，訴訟
    標的價額均應以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法律關係之價額為準，計
    徵裁判費。是以，如請求確認保險契約關係存在之事件，應
    以原告就該保險契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
    件上訴人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
    遠雄人壽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契約（HL4）（下稱健
    康久久附約）、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RJ1）之
    保險契約（下稱康富附約，與健康久久附約合稱系爭遠雄保
    險附約）關係存在；㈢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LTEB008470之元大人壽一年期手
    術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元大保險附約）
    關係存在。依前揭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由上訴人即
    原告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系爭元大保險附約所可取得之最
    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而經本院一審核定本件訴訟標的
    價額為新臺幣（下同）4,404,000元（計算式：4,400,000元
    ＋4,000元＝4,404,000元，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卷一第14
    0至141頁）。是本件上訴利益即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4,404,
    000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66,988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
    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66,988元
    ，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狀，未
    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之。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若經合法抗告，命
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曾川維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朝國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上列上訴人因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繳納第二審裁判費新臺幣陸萬陸仟玖佰捌拾捌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
上訴人應於收受本裁定五日內，具狀補正上訴理由。
    理  由
一、按向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上訴，依第77條之13及第77條之14規定，加徵裁判費5/10；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6第1項、第441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又上訴不合程式或有其他不合法之情形而可以補正者，原第一審法院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如不於期間內補正，除未具上訴理由外，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第3項亦有明定。
二、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保險契約存在事件，上訴人對113年6月21日本院第一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惟未據繳納上訴費用。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又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2項定有明文。又按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其價額合併計算之。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其訴訟標的價額，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訴訟標的雖不相同，惟自經濟上觀之，其訴訟目的一致，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依首揭規定，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另按確認之訴無論積極確認之訴或消極確認之訴，訴訟標的價額均應以原告起訴所主張之法律關係之價額為準，計徵裁判費。是以，如請求確認保險契約關係存在之事件，應以原告就該保險契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3號裁定意旨參照）。查本件上訴人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0000000000之遠雄人壽健康久久手術醫療終身保險契約（HL4）（下稱健康久久附約）、遠雄人壽康富醫療健康保險附約（RJ1）之保險契約（下稱康富附約，與健康久久附約合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關係存在；㈢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間就保單號碼LTEB008470之元大人壽一年期手術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元大保險附約）關係存在。依前揭規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即應由上訴人即原告就系爭遠雄保險附約、系爭元大保險附約所可取得之最大利益作為訴訟標的價額，而經本院一審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下同）4,404,000元（計算式：4,400,000元＋4,000元＝4,404,000元，本院112年度保險字第8號卷一第140至141頁）。是本件上訴利益即訴訟標的價額核定為4,404,000元，應徵第二審裁判費66,988元，茲依民事訴訟法第442條第2項規定，限上訴人於收受本裁定後5日內補繳66,988元，逾期不補正，即駁回其上訴。又上訴人提出之上訴狀，未具上訴理由，併依法裁定命補正之。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黃瀞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如不服裁定得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千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宋姿萱



